附件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鼓励品牌特色餐饮
落户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促进消费，提升餐饮业服务档次，打造特色餐饮文化，鼓励品牌特色餐饮落户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以下简称师市），现根据师市餐饮业发展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吸引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餐饮企业和具有地方特色的餐饮商户落户师市，新增品牌餐饮和特色餐饮10家以上，新增限上餐饮单位5家以上，力争实现餐饮营业额1000万元以上，推动师市餐饮业向品牌化、特色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提升餐饮业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
二、重点任务
（一）重点招引对象
[bookmark: _GoBack]1.国内知名品牌餐饮企业。积极对接知名餐饮品牌，如海底捞、外婆家等具有广泛影响力及较高知名度的品牌餐饮企业，吸引其在师市开设门店。
2.地方特色餐饮商户。深入挖掘各地独特风味和文化底蕴的特色餐饮商户，如重庆小面、武汉热干面等地方标志性美食品牌或本地传承多年的老字号餐饮商户，鼓励在师市开拓市场。
3.连锁餐饮品牌企业。招引如苏氏牛肉面、沙县小吃等连锁餐饮品牌企业入驻，拓宽师市美食品牌矩阵，丰富本地特色餐饮文化。
（二）打造品牌特色餐饮街区
1.规划品牌特色餐饮街区。一是结合师市城市规划和便民生活圈布局，选取舒客天街、长安里商业街、万豪时代广场等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小区集中的区域规划特色餐饮街区，打造成有特色、有品质、有亮点的高品位餐饮街区品牌。二是将45团商业步行街、51团图木休克路、53团新农贸市场等融入地方特色文化元素，打造具有兵团特色的餐饮文化街区。三是招引有实力的企业投资新建特色餐饮聚集街区，打造具有一定知名度和美誉度的美食地标。
2.提升城区餐饮业态。一是联合街道办，以打造便民生活圈为载体，引导城区舒客天街、长安里商业街、泰和三期、景泰大厦、金茂广场、万豪时代广场等商业综合体通过减免租金、装修补贴等方式，吸引知名品牌餐饮和特色餐饮企业入驻，打造一站式消费目的地。二是鼓励鸿源市场、图木舒克市步行街、金冠购物中心等现有的餐饮商户举办各类餐饮主题活动，创新消费场景，丰富消费餐饮供给，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餐饮需求。
（三）加强政策扶持力度
2026年在师市辖区落户的品牌餐饮和特色餐饮商户，合法、诚信经营，年营业额达200万元以上，依法纳税，年度无安全生产事故且未因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可申请以下补贴。以下补贴项每项仅能申请1次，每家餐饮店总补贴累计不超过20万元。
1.装修补贴。装修完成凭本地装修发票，按装修实际造价的10%给予一次性补贴，对入驻特色餐饮街区的给予15%的补贴，单个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装修补贴最高不超过10万元。
2.设备补贴。对新购置餐饮业所必须的油烟机、冰箱（冰柜）灶具、桌椅、食品加工等硬件设备费用给予10%一次性补贴，对入驻特色餐饮街区的给予15%的补贴，单个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设备补贴最高不超过5万元。
3.租金补贴。对餐饮经营场所补贴，项目总投资在20万元（含）—50万元（不含）的，按所在区域市场年平均租金的10%给予一次性补贴，对入驻特色餐饮街区的给予15%的补贴，单个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补贴最高不超过5万元；项目总投资在50万元及以上的，按所在区域市场年平均租金的15%给予一次性补贴，对入驻特色餐饮街区的给予20%的补贴，单个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补贴最高不超过5万元。同一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有多处经营场所的只能就一处提出申请。
4.加盟费补贴。对引进品牌商户给予年加盟费10%一次性补贴，首店额外再给予5%的补贴，单个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加盟费补贴最高不超过5万元。
5.自创品牌补贴。对自创品牌且获得全国及地级市以上认定的老字号、非遗品牌或其他荣誉的商户，给予5万元一次性补贴，同一企业获得多项荣誉，仅给予一次补贴，不叠加享受。
三、资金预算
兵团促消费补贴资金300万元。申报补贴超出预算资金的，仅对当期未兑付补贴申请按比例核减。
四、申报要求
符合补贴条件的餐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领取营业执照后，每月10日前向所在街道、团场提出补贴申请及相关材料，按相应扶持政策提供具体资料：申请报告、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或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装修合同/租赁合同/加盟合同/品牌证书/贷款凭证、费用支付凭证及发票、申请单位承诺书及其他有关材料等。
五、审核及兑付
街道、团场收集完整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并向师市商务局报送初审意见；师市商务局会同财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申报资料进行复审。审核通过后按照相关程序每月兑付1次。
六、其他要求
（一）对发生弄虚作假、恶意套取扶持资金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取消其享受的优惠政策资格，并对已享受的补贴予以追回，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二）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截止到2026年12月10日。
（三）本方案与师市其他扶持政策不重复享受。
（四）本方案由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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